
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认
定办法（试行）

政策解读



出台背景

 规范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建设，推进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规范化、绿色化发展。

 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建设遵循“生态优先、严格管控、科学规范、标准引领、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的原则，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依法合理利用林地资源，积极推行林下三七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管理，打造林下文山三七品牌。



申报要求

 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申报主体为文山州行政辖区内注册并正常运行的基地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林场等经营

主体，以及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开展林下三七种植的种植大户。

 申报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林地面积应达到50亩（含）以上，林地权属明晰、政策法规允许、相对集中连片。

 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建设应符合《云南省林下种植林地利用规范（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等相关要求；

基地管理应符合《林下三七生态种植技术规程》（GB/T 41552—2022）或《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

要求》（GB/T19630—2019）规定和要求。

 经营主体应建立基地农业投入品的购进、保管、使用登记制度；建立生产管理档案，如实记录种植、管理、农业

投入品使用等情况。

 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产品初加工应符合《文山州三七原产地初加工操作规程》（DG/5326/T4—2016）规定和要

求。鼓励经营主体注册产品商标、打造产品品牌，按有关规定包装销售。

 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产品应达到国家或行业有关三七相关标准要求；鼓励基地建设主体开展有机产品认证，使用

认证标识。

 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应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定期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对基地生产

的三七从种植、管理、采收、加工、仓储、流通等各环节的追溯；加工出售林下三七产品应符合相关规定，并有追溯

码，通过扫码可以追溯查询到产品的产地环境、生产企业、管理人员、质量检测、加工储藏等信息。



申报材料

 申报主体向基地所在县（市）农业农村部门提交以下申报资料并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一）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申报表。

 （二）林下三七种植林地利用相关文件材料，林地流转协议、林权证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三）申报主体基本说明材料，包括经营规模、发展目标、生产经营状况、带动农民增收情况，

取得专利、成果名称及编号，品牌（商标）建设情况，质量追溯体系等。

 （四）相关附件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基地生产管理规章制度

复印件、基地生产管理人员信息、基地生产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记录表、农事操作记录表；产品

认证的相关证明材料，带农助农情况相关材料，基地的实景图片；其他有效图片、材料等。



认定流程

 县（市）农业农村部门对各自管辖范围内提出认定申请的基地进行初审后，上报文山州三七和中

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审定。

 第十三条 文山州三七和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组织成立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查验，并视情况组织

现场查验和综合评审，专家组根据申报资料、现场情况提出综合评审意见和拟认定名单。

 第十四条 文山州三七和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向林草、税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自然资源规划

等部门征询拟认定名单是否存在不予认定情形，根据征询反馈情况确定公示名单并公示5个工作日

无异议后，报认定主体审定后行文公布认定。



特别注意

 申报主体有下列情形的不予认定。

 （一）违反林业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被处罚；

 （二）有不良纳税情形；

 （三）评选年度内发生重大质量问题被查处；

 （四）申报材料和数据造假；

 （五）有不良信用记录；

 （六）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运行监测

 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实行动态监测，认定后每年监测一次，监测主体为县（市）农业农村部

门和文山州三七和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主体应按照监测要求，于每年8月底前将林下三七基

地监测资料上报县（市）农业农村部门初审后，由县市农业农村部门上报文山州三七和中医药产

业发展中心审定。

 监测不合格的，取消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认定，整改后合格可按申报认定程序重新申报认定。

 建设主体在监测期间停止运营，或者主营业务发生变更不再从事三七种植和生产的，取消文

山州林下三七基地认定并向社会公布。

 不配合开展监测工作，或者发生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取消文山州林下三七基地认定并

向社会公布，自公布之日起2年内不再给予认定。


